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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定依据
（一）《深圳市促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修订版）》（深文规〔2025〕3号）；
（二）《深圳市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计划操作规程》（深文规〔2025〕4号）。
二、支持对象
本扶持计划分为技术研发、产业活动2个扶持方向，资助对象是在深圳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微短剧产业服务的独立法人实体。其中，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20分钟以内，具有相对明确的主题和主线、较为连续和完整的故事情节的网络视听产品。每个申报单位、每个扶持方向最多申报3个项目参评。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是在深圳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微短剧产业经营的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为申报项目的实际执行方或权利所有方。
（二）申报单位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无逾期未办理验收或验收未通过的项目。
（三）申报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作出承诺并依法承担违约责任，不得弄虚作假、套取、骗取专项资金。
（四）申报单位提交的营业收入、纳税金额等经营指标数据客观真实，与纳入统计主管部门报表数据一致，不存在弄虚作假情况。
（五）不存在就同一单位、项目内容相同或部分相同的项目向我市有关部门多头申报的情形。
（六）申报各扶持方向的项目，还应分别满足如下条件：
1.技术研发：申报项目是主要应用于微短剧产业的技术研发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微短剧创作工具研发、微短剧平台研发、微短剧出海应用研发、互动剧研发、微短剧相关SaaS、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研发。项目于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间完成开发并投入使用，对提高微短剧制作及推广的效率和质量有明显提升作用。申报单位拥有申报项目核心知识产权。
2.产业活动：申报活动为在深圳市行政区域内举办的微短剧相关产业活动，对推动深圳微短剧产业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活动举办时间为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申报单位为活动的主办或承办方。每项/系列活动时长原则上不超过7天。
（七）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资助范围、方式及标准
（一）资助范围：
1.技术研发：与项目相关的建设投资、设备/云服务等软硬件购买或租赁、软件授权、研发、人力、宣传推广、运营管理等费用。（费用支付时间在2023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之间，且不早于项目启动时间、不晚于项目投入使用时间。）
2.产业活动：举办活动产生的场地租赁及搭建、设备租赁、宣传推广、会议会务、差旅、交通运输、人力成本、嘉宾邀请等费用。（费用支付时间在2023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之间，且原则上不早于活动开始前6个月、不晚于活动结束后3个月。）
（二）资助方式：全部扶持方向为事后资助。
（三）资助标准：根据专家评审、财务审计结果，按照不超过项目实际投入的30%、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给予资助。
五、申报时间
（一）网上申报
请申报单位于2025年9月30日至10月17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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